附件

上海市2025年乡村建设行动任务清单
	序号
	任务名称
	牵头

部门
	建设目标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建设标准
	资金来源
	总投资（万元）
	涉及范围
	计划完成时间

	一、强化乡村规划引领先导

	1
	强化规划引领
	市规划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委、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按照国土空间规划，为各类乡村振兴项目提供空间保障。
	推进一批郊野单元控详规划编制。以规划引领，推动“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乡村振兴示范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农民平移集中居住等重点项目实施。
	/
	符合国家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有关要求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2
	加强乡村风貌保护设计
	市规划资源局
	全面开展“沪派江南”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承试点营造行动，推进重点区域村庄设计和整体风貌提升，塑造典型“沪派江南”水乡风貌。
	锚固“一张蓝图”，加快推进首批15个“沪派江南”营造试点实施方案落地，根据划定的先行启动区域，加快推进2025年首发项目。
	/
	符合国家相关规范、有关要求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二、推动美丽乡村集群创建

	1
	推进“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建设
	市农业农村委、
市财政局
	推进“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走出一条具有上海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路径。
	加快2024年度“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建设进度，完成中期评估，总结成果经验，至年底，总体建设进度达80%。启动2025年“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建设，完成完成郊野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修编，制定“大+小”两张任务清单。择优遴选2026年“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片区并启动实施。
	共15个试点片区。
	/
	市级财政，10000万元/试点（分两年拨付），区级根据实际情况配套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2
	推进第七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市农业农村委
	建设一批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公共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乡村风貌有所提升、乡村治理显著改善的乡村建设典型。
	对照建设项目清单，加快建设进度。至2025年底，全市示范村总体建设进度达到85%。
	推进2024年度15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指南
（DB31/T 1109-2022）
	市级财政，2000万元/村，区级根据实际情况配套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8个区。
	2025.12

	3
	完成金山区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项目
	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委
	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完善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探索财政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对照试点项目清单和绩效目标，全面完成项目建设。
	金山区廊下镇10个行政村范围内27个项目。
	/
	中央财政15000万元/试点，市区镇按计划配套，引入社会资本投入
	/
	金山区廊下镇。
	2025.12

	三、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1
	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加大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力度，到2025年，基本完成“三高两区”范围内有意愿农户的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任务。
	开展已签约项目的安置基地建设，完成年度“三高两区”范围内的农户签约任务。
	5.2万户已签约农户安置率超过90%。
	/
	由市区镇三级财政资金统筹安排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2
	持续开展平移项目风貌评估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持续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平移项目，发挥“专家指导+市区镇村四级联动”风貌评估机制作用，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大都市郊区乡村风貌农宅样板工程。
	对统一规划建设的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平移项目开展设计方案风貌评估和项目建成实效评估。
	/
	/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四、优化提升人居环境

	1
	推进美丽庭院（小三园）建设
	市农业农村委
	建成8万户美丽庭院（小三园）。
	建成8万户美丽庭院（小三园）。第七批乡村振兴示范村、首批“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片区美丽庭院（小三园）建设全覆盖。
	美丽庭院（小三园）建设（万户）:浦东1.7；闵行0.15；嘉定0.3；宝山0.2；奉贤1；松江0.18；金山2.35；青浦0.8；崇明1.4。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本市美丽庭院建设的指导意见
	由区镇统筹安排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0

	2
	推进开放休闲林地建设
	市绿化市容局
	打造57座开放休闲林地。
	推进乡村公园规划布局体系建设，打造57座开放休闲林地，累计建成140座开放休闲林地。
	开放休闲林地（个）：浦东10；闵行5；嘉定5;宝山1；奉贤7;松江3；金山8；青浦9；崇明9。
	上海市开放休闲林地建设技术导则
	由区镇统筹安排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1

	3
	加快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市水务局
	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巩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
	启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综合评价，推进已建设施的降本运行和改造以及未全覆盖治理行政村的治理（管控）工作；落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基本”成效监管，保障设施正常运行。
	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97%以上。
	上海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指南（试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排放标准
	相关区根据实际情况配套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4
	提升农村水体环境质量
	市水务局
	打造一批“河湖畅通、生态健康、清洁美丽、人水和谐”的幸福河湖。
	因地制宜实施河湖水系治理、面源污染治理、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生态修复及人居环境改善等任务。
	推进20个生态清洁小流域示范点建设，开展20个水美村庄试点建设。
	/
	市水利专项、河道养护、乡村振兴等相关资金，区镇根据实际情况配套。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5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市绿化市容局
	保持农村生活垃圾100%有效收集、无害化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稳定在95%以上。农村区域湿垃圾90%纳入资源化处置体系。
	优化农村生活垃圾综合治理评估指标体系；进一步加强湿垃圾资源化利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
	符合《上海市持续优化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工作方案》要求
	由区镇统筹安排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6
	序化农村架空杆线
	市农业农村委
	完成农村杆线序化330公里。
	序化农村架空杆线，治理占路杆线、乱拉线路，规范新增杆线架设管理。
	架空杆线序化（公里）:浦东120;闵行15;嘉定33.5;奉贤34;松江33.3;金山20;青浦56.2;崇明20.4。
	符合国家相关规范、有关要求
	由区镇统筹安排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8个区。
	2025.11

	五、推进农村住房条件改善

	1
	持续完善农房建设管理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依规划推进农村住房建设，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
	制定并实施农房建设管理办法，抓好农民建房“施工图纸、建房队伍、设计队伍、监管力量”。推动农房建管系统二期建设。
	/
	符合农房建设相关标准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2
	推进农村低收入户危旧房改造
	市房屋管理局
	保障农村低收入家庭住房安全。
	通过修缮加固、原址翻建等方式，对低收入家庭的危旧房屋实施修缮改造。
	每年依农户申请实施改造。预计今年实施约70户。
	关于印发《做好农村低收入户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市区两级财政资金。市级资金按照3.78万元/户补助，区级根据实际情况配套。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六、提升农村道路能级水平

	1
	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市交通委
	完成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改造400公里。
	优化农村公路网络，提升农村地区道路交通服务水平，实现农村公路提速、提质、提标，提升农村公路荷载质量、服务品质、通行能力、安防等级、路域环境等。
	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公里）:浦东75;闵行14;嘉定21;宝山6;奉贤43;松江71;金山40;青浦60;崇明70。
	《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标准》、《上海市农村公路规划设计导则》、《上海市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技术指导意见》
	由区镇统筹安排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1

	2
	推进村内路桥建设管护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完成150公里C级局部较差道路整治，完成45公里临河有安全隐患道路整治。
	巩固村内D级严重破损路桥整治工作成效，完成本轮村内C级局部较差道路和临河有安全隐患道路整治。
	村内C级道路整治（公里）：浦东25;闵行10;嘉定15;宝山4;奉贤30;松江6;金山30;青浦10;崇明20。
村内临河道路整治（公里）：浦东5;闵行3;嘉定5;宝山0.44;奉贤6;松江3;金山15;青浦2.3;崇明6。
	《上海市村内道路建设养护导则》、《村内临河（水）道路安全防护设计指引》及《村内道路沿线桥梁结构安全检测评定指引》
	由区镇统筹安排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1

	七、强化农村防汛和供水保障

	1
	强化农村防汛基础设施建设
	市水务局
	全面提升流域防洪、区域除涝能力。
	持续推进河网建设,实施骨干河湖综合整治工程，进一步畅通蓝网主脉络,进一步贯通蓝绿开放空间。实施低洼圩区达标改造建设，进一步提高松江、青浦等区低洼圩区抵御洪涝灾害能力。
	/
	符合国家相关规范、有关要求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2
	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市水务局
	优化农村地区的水厂和供水输配系统布局,实施老旧供水管网更新改造,提升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持续推进老旧供水管网改造。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持续推进节约用水管理，优化节水地方标准体系。
	/
	符合给水管道建设相关标准规范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八、推进乡村清洁能源利用建设

	1
	推动农村充电网络有效覆盖
	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委
	构建规模适度超前、结构科学合理、功能全面多样的优质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满足150万辆以上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全市车桩比不高于2:1。
	加快推进大型村镇、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
	上海市推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由区镇统筹安排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九、提升农产品仓储冷链物流水平

	1
	推进农村零售终端网点建设
	市商务委、市农业农村委
	全面提升本市农产品仓储冷链物流水平，完善物流配送体系。
	推进农产品田头仓储保鲜冷链设施、产地低温直销配送中心等建设。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开展冷藏保鲜、仓储运输等设施建设。加强农村零售终端网点建设，推动零售商业配送中心、冷链配送中心等建设。
	/
	符合国家相关规范、有关要求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十、加强数字乡村建设发展

	1
	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
	市农业农村委、市大数据中心
	提升农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深化“申农码”“申农链”应用，持续开展农业生产作业信息精准报。持续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等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管理、服务方面的应用。
	继续推广使用“申农链”，全市上链农产品不少于20个。在农机与渔业安全，大棚与泵房管理中实现“申农码”赋码管理。
	/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十一、完善乡村综合服务设施配置

	1
	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
	市农业农村委、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
	完成新改建公共服务设施250个。
	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构建以村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农村综合服务设施，纳入“15分钟社区生活圈统筹规划”。强化村党群服务中心政治功能，集成综合功能，加强治理功能。
	新改建公共服务设施（个）：浦东4；闵行20；嘉定30;宝山20；奉贤35;松江44；金山23；青浦35；崇明39。
	符合国家相关规范、有关要求
	由区镇统筹安排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1

	十二、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1
	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市农业农村委
	深化乡村治理积分制实践。
	在全市村庄形态完整、具备条件的村实现乡村治理积分制全覆盖的基础上，引导镇村进一步丰富乡村治理积分制内容，优化积分流程，探索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
	/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2
	开展常态化健康街镇建设
	市卫生健康委
	加强街镇层面爱国卫生和健康促进工作的组织发动，推动健康街镇成为基层健康治理的工作平台。
	从健康环境改善、健康生活方式引导、基层健康阵地建设和健康服务提质升级等方面拓展，每年实施一批合民意、惠民生的健康服务项目。
	/
	/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3
	推进乡村长者照护之家建设
	市民政局
	完成30家乡村长者照护之家建设。
	利用闲置农房和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房屋等资源建设乡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乡村长者照护之家。
	乡村长者照护之家（个）：浦东5;闵行1;嘉定2;宝山3;奉贤6;松江4;金山2;青浦4;崇明3。
	关于鼓励利用农村存量资源开展改造乡村长者照护之家试点的意见
	由区镇统筹安排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1

	十三、加强乡村治理能力建设

	1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市委组织部
	切实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夯实各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政治责任。深化推进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做好本市第四批驻村指导员选派工作，压紧压实“三方责任捆绑”。推动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加强组织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抓好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排查，筹备启动全市村“两委”集中换届。继续做好选调生到村任职工作。进一步优化基层治理骨干培训工作机制，强化同质等效培训供给。
	/
	/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2
	完善乡村治理工作体系
	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农业农村委
	完善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切实推进农村基层减负，打造体现特色、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严格执行“一办法、两清单”，加强监测评估，巩固村组织减证明、减系统、减挂牌、减考核的成果，清理整合面向基层的政务应用程序；推进“多格合一”工作，完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建设。
	/
	/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3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市司法局
	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养工程，不断提升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质量和实效。
	全面推进和做好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及命名推荐工作。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养工程。
	实现各区村居干部比例达到“两人”总数50%左右。
	/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4
	提升平安乡村建设
	市委政法委、市农业农村委
	完成街镇（乡）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实现街镇（乡）综治中心有牌子、有场所、有力量、有机制、有效果“五有”目标。推进场所设置、部门入驻、运行机制、督办落实、信息化建设五个方面的规范化。
	/
	/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十四、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1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市文明办
	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促进乡村特色阵地发展。持续开展文明村镇创建工作。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文明实践活动，因地制宜开展移风易俗宣传。结合“文明城区 创建为民”实事工作，推出一批文明乡风建设实事项目，并依托创建工作机制，抓好项目落实落地。按照全国文明村镇创建要求，扎实做好本市各项创建具体工作。
	/
	/
	/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2
	加强乡村文化建设
	市文化旅游局、市农业农村委
	完善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增加郊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交易。
	积极整合乡村现有文化资源，丰富戏曲演出、电影放映等文化服务，增加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供给，办好“四季村晚”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加强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
	/
	由区镇统筹安排
	/
	涉及浦东、闵行、嘉定、宝山、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9个区。
	2025.12

	全市共涉及乡村建设任务32项。





